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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财经学院文件  
 

龙财政〔2022〕11 号 

 

黑龙江财经学院学生活动经费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确保我校学生活动经费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，促

进学生活动健康开展，依据学校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定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学生活动主要指由我校学生管理职能

部门、各学院指导并纳入学校财务预算安排的各种学生文体及社

团活动。 

第三条  学生活动经费管理，按照“先预算，后支出”的原则。

开展学生活动务必精心组织、讲求实效，活动经费必须专款专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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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挤占挪用，不得用于开展与学生活动无关的经济活动，不得

变相发放各类人员经费。 

第四条  学生经费管理由财务审计处负责审核原始凭证的

合规性和审批手续及资料的完整性，并负责不定期对学生活动经

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理性、合法性进行监督和检查。 

第二章  学生活动经费预算申报及报销管理 

第五条  学生活动经费应根据以往活动支出情况、活动规模

综合测算确定，经费预算编制应坚持真实、合理、勤俭节约的原

则，预算一经审批确定应严格执行，原则上不允许超支。 

第六条  学生活动经费主要用于学生活动开展过程中所发

生的必要支出，如：活动相关广告宣传制作、资料打印复印、活

动相关办公用品的采购、演出活动涉及到的设备及服装租赁、化

妆费用等。活动相关打印复印以及办公用品的采购必须附明细清

单，发放奖品需附领取签收名单。 

第七条  各项学生活动所需物品，由各使用部门根据活动计

划列明所需物品明细，交资产管理处复核后，大批大量的物品由

资产管理处统一采购，零星急用的物品由各使用部门到资产管理

处指定的距离学校较近的供应商处自行采购，以上两种购买方式

均由资产管理处统一负责与供应商结算和报销。 

第八条  为了应对临时突发事件，学生处请款做为应急备用

金，各部门如有需要，在学生处应急备用金中统一调配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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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各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使用学生活动经

费，经费支出原则上需使用以下非现金方式结算： 

（一）统一采购物品，由资产管理处在供应商处取得发票并

签批后，到财务审计处报销，由财务审计处汇款给供应商。 

（二）备用金的使用可采用以下两种支付方式： 

1.可使用银行卡结算（报销时需附刷卡 POS 单）。 

2.通过支付宝、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或手机网银转账结算

（报销时需提供支付截图复印件）。 

原则上学生活动所发生的必要支出均应取得相应正规发票，

并且开票单位与提供的转账结算凭据显示的单位对应。     

第十条  相关学生活动经费使用部门应做好活动资料的收

集、整理、归档及保管工作，归档资料形式不限，可以是书面纸

质材料，也可以是电子形式材料，上述资料是学生活动经费审计

检查的重要底稿。 

第三章  附则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财务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黑龙江财经学院 

2022 年 3 月 23 日 

 

黑龙江财经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23日印发 


